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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作为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本所已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此

后，本所律师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

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金证法意[2019]字 0505 第 0236 号）；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金证

法意[2019]字 0525 第 0286 号）；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金证法意[2019]字 0611 第 0318

号）；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金证法意[2019]字 0619 第 0413 号）；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金证

法意[2019]字 0620 第 0417 号）；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金证法意[2019]字 0719 第 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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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七）》（金证法意[2019]字 0809 第 0506 号）；于 2019 年 9 月 5 日

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八）》（金证法

意[2019]字 0905 第 0570 号）；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九）》（金证法意[2019]字 0918 第 0591

号）；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十）》（金证法意[2019]字 0923 第 0610 号）。 

现本所律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

要求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除本专项核查报告的内容之外，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和结论仍适用前述文件中的相关表述，本专

项核查报告对前述法律文件构成必要的补充。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注册办法》和《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执业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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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请发行人：（1）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的薪酬

水平与新入职 6名中层人员的薪酬水平差异，并说明相关老员工是否持有股份；

说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体外为老员工现金补贴的情形；（2）请相关

人员逐一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共同出具承诺并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约定为其股份代持，是否存在通过其他员工或员工持股平台预留股

份等各种方式为替人员代持股份，是否约定上市后现金等方式将部分股份对应

的资金转给相关员工，是否存在与实际控制人约定未来为相关自然人认购发行

人的股份或其他事项提供无偿资金安排；同时应承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与相关

自然人的所有股份、利益安排均以本次公开承诺的内容为准，相关人员与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发行人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其他推翻或变更本次披露承

诺的协议或约定安排，未来不更改或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变更承诺内容。（3）对

发行人将相关承诺作为重大事项进行公告，并就薪酬较低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承

诺内容做重大事项提示；（4）请发行人就上市后进行股权激励的相关安排和对上

市后业绩的影响做重大事项提示。 

请保荐机构、律师对上述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就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是否存在对相关人员代持股份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调节发行人

利益的情形进行核查，说明核查过程，发表明确意见，并按照保荐工作报告、法

律意见书等程序请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 

回复： 

一、本所律师对相关事项的核查过程 

（一）针对“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的薪酬水平与新入职 6 名中层人

员的薪酬水平差异，并说明相关老员工是否持有股份；说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是否存在体外为老员工现金补贴的情形”等事项的核查 

1、查阅了发行人的薪酬制度； 

2、查阅了发行人员工工资表； 

3、核查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报告期内银行流水，核查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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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资金流水的交易对方、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信息； 

4、核查了发行人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及新入职 6 名人员报告期或入职以来（孰

晚）单笔 1 万元以上的银行流水； 

5、调阅了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的工商档案资料； 

6、访谈了发行人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及新入职 6 名人员； 

7、获取了发行人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及新入职 6 名人员出具的承诺； 

8、获取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函。 

（二）针对“相关人员逐一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共同出具承诺并补充披露”

等事项的核查 

1、见证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及新入职 6 名人员

签署承诺函； 

2、访谈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相关员工。 

（三）针对“对发行人将相关承诺作为重大事项进行公告，并就薪酬较低的

具体情况和相关承诺内容做重大事项提示”等事项的核查 

查阅了发行人最新的《招股说明书》，就相关事项的披露情况进行核查。 

（四）针对“发行人就上市后进行股权激励的相关安排和对上市后业绩的影

响做重大事项提示”等事项的核查 

查阅了发行人最新的《招股说明书》，就相关事项的披露情况进行核查。 

（五）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对相关人员代持股份或

其他形式的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调节发行人利益的情形”等事项的核查 

1、调阅了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 

2、访谈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和新入职 6 名人员； 

3、获取了发行人全体股东出具的股东承诺与声明； 

4、获取了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重要股东和发行人同级别在职老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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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入职 6 名人员出具的关于不存在代发薪酬、代垫成本及输送利益的说明函； 

5、获取了发行人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和新入职 6 名人员逐一与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共同出具的关于不存在股份代持及其他利益安排的承诺函。 

二、本所律师对相关事项的核查结论 

（一）针对“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的薪酬水平与新入职 6 名中层人

员的薪酬水平差异，并说明相关老员工是否持有股份；说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是否存在体外为老员工现金补贴的情形”等事项的核查 

1、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的薪酬水平与新入职 6 名人员的薪酬水平

差异，并说明相关老员工是否持有股份 

经核查，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为报告期前引入的临床前研究部副总

裁顾性初及商务发展部副总裁蔡金娜（以下统称“同级别在职老员工”）。 

经核查，发行人新入职 6 名中层人员为报告期内引入的化学部及生物部副总

裁任峰、化学部副总裁马兴泉、工艺部副总裁 JIANGUO MA、临床前研究部副

总裁彭双清、药代动力学与生物分析部副总裁 BAOMIN XIN 及临床前研究部毒

理学副总裁张晓冬（以下统称“新入职 6 名人员”）。 

经核查，报告期内同级别在职老员工的薪酬水平如下： 

单位：万元 

员工性质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同级别在职老员

工 

顾性初 24.00 48.00 48.00 48.00 

蔡金娜 24.00 44.50 42.00 42.00 

经核查，报告期内新入职 6 名人员的薪酬水平如下： 

单位：万元 

员工性质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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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 6 名人员 

任峰 27.00 54.00 — — 

马兴泉 24.00 48.00 — — 

JIANGUO MA 24.00 48.00 48.00 — 

彭双清 24.00 48.00 48.00 — 

BAOMIN XIN 24.00 48.00 — — 

张晓冬 22.00 44.00 44.00 — 

经核查，发行人同级别在职老员工的薪酬水平与新入职 6 名人员的薪酬水平

不存在重大差异。 

经核查，顾性初于 2011 年加入公司，并通过 2015 年的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

有发行人 0.10%股份；蔡金娜于 2008 年加入公司，并已通过 2015 年员工持股计

划间接持有发行人 0.10%股份。 

2、说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体外为老员工现金补贴的情形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书面承诺，确认报告期内其本人及其控制的公司等

关联方均不存在对公司员工通过包括现金补偿等任何形式的利益安排进行补偿

的情形，不存在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等关联方通过体外支付薪酬等方式为公司

分担成本费用、调节利润的情形。 

发行人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已出具书面承诺，确认除在发行人领取薪酬、奖金

或其他因公往来外，其本人及其配偶等紧密人员未与发行人存在其他资金往来，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关联公司未直接或间接向其本人或其配偶等紧密

人员支付薪酬、奖金、补贴、津贴。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的薪酬水

平与新入职 6 名中层人员的薪酬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相关老员工已通过员工持

股计划间接持有股份；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体外为老员工现金

补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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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相关人员逐一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共同出具承诺并补充披露”

等事项的核查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投资者保护”之“四、发行

人及相关责任主体做出的重要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之“（九）公司实际控制人

与部门副总裁级别员工关于不存在利益安排的承诺”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部门副总裁级员工任峰、马兴泉、JIANGUO MA、彭双清、BAOMIN 

XIN、张晓冬、顾性初、蔡金娜逐一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共同出具承诺如下： 

双方不存在通过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或承诺约定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为公司员工代持股份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其他员工或员工持股平台预留股份等

各种形式为公司员工代持股份的情形；不存在约定上市后以现金等方式将部分股

份对应的资金转给公司员工的情形；不存在约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来为公司员工

认购公司的股份或其他事项提供无偿资金安排的情形。 

双方一致同意并承诺，双方的股份、利益安排均以本承诺书的内容为准，公

司员工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公司的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其他推翻或变更

本次披露承诺的协议或约定安排，未来亦将不更改或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变

更本承诺书的内容。”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与新入职 6 名中层人

员已逐一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共同出具了承诺，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

该承诺做了补充披露。 

（三）针对“对发行人将相关承诺作为重大事项进行公告，并就薪酬较低的

具体情况和相关承诺内容做重大事项提示”等事项的核查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之“二、重要承诺”

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等已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作出相应承诺；公司部门副总裁级员工均已逐一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共同作出承诺，不存在通过其他员工或员工持股平台预留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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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种形式为公司员工代持股份的情形，不存在约定上市后以现金等方式将部分

股份对应的资金转给公司员工的情形，不存在约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来为公司员

工认购公司的股份或其他事项提供无偿资金安排的情形；此外，公司、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员就不

存在体外支付薪酬事项作出了相应说明。承诺及相关说明事项详见本招股说明书

‘第十节  投资者保护’之‘四、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做出的重要承诺及相关

约束措施’。”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其他重要事

项”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引进了任峰、马兴泉、JIANGUO MA、彭双清、张晓冬、

BAOMIN XIN 等六名部门副总裁级员工，公司根据自身薪酬体系因岗定薪，上

述人员的薪酬目前均为 44-54 万元，符合公司薪酬政策范围，均在其岗位薪酬范

围内。上述人员中任峰、马兴泉与 JIANGUO MA 的原工作单位薪酬分别为 150-

200 万元、68 万元和 110.40 万元，分别高出其目前公司的薪酬 121 万元（按原

薪酬中位数计算）、20 万元和 62.06 万元，差异金额合计 203.06 万元。公司在引

进上述六名部门副总裁级员工时，曾书面或口头约定公司未来若实施员工股权激

励计划，在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未来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约定的前提条件下，上述

人员将有资格参与，其中彭双清、JIANGUO MA、任峰的股权激励总金额分别不

少于 300 万元、300 万元和 240 万元，其他人员均未明确约定激励金额。 

假设公司在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彭双清、JIANGUO MA、任峰的股权

激励总金额分别按 300 万元、300 万元和 240 万元计算，其他未明确约定激励金

额的人员按照 240 万元进行计算，不考虑未来年度个人考核等考核指标要求及相

关人员离职的前提下，以激励计划要求上述相关人员保持任职 3 年或 5 年的进行

测算，上述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将对公司未来年度单年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分别-

520 万元/年和-312 万元/年。上述股权激励计划未来的实施，将增加公司未来主

营业务成本或费用，从而降低公司未来利润。”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将相关承诺作为重大

事项进行了公告，并就薪酬较低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承诺内容做了重大事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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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对“发行人就上市后进行股权激励的相关安排和对上市后业绩的影

响做重大事项提示”等事项的核查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其他重要事

项”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引进了任峰、马兴泉、JIANGUO MA、彭双清、张晓冬、

BAOMIN XIN 等六名部门副总裁级员工，公司根据自身薪酬体系因岗定薪，上

述人员的薪酬目前均为 44-54 万元，符合公司薪酬政策范围，均在其岗位薪酬范

围内。上述人员中任峰、马兴泉与 JIANGUO MA 的原工作单位薪酬分别为 150-

200 万元、68 万元和 110.40 万元，分别高出其目前公司的薪酬 121 万元（按原

薪酬中位数计算）、20 万元和 62.06 万元，差异金额合计 203.06 万元。公司在引

进上述六名部门副总裁级员工时，曾书面或口头约定公司未来若实施员工股权激

励计划，在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未来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约定的前提条件下，上述

人员将有资格参与，其中彭双清、JIANGUO MA、任峰的股权激励总金额分别不

少于 300 万元、300 万元和 240 万元，其他人员均未明确约定激励金额。 

假设公司在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彭双清、JIANGUO MA、任峰的股权

激励总金额分别按 300 万元、300 万元和 240 万元计算，其他未明确约定激励金

额的人员按照 240 万元进行计算，不考虑未来年度个人考核等考核指标要求及相

关人员离职的前提下，以激励计划要求上述相关人员保持任职 3 年或 5 年的进行

测算，上述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将对公司未来年度单年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分别-

520 万元/年和-312 万元/年。上述股权激励计划未来的实施，将增加公司未来主

营业务成本或费用，从而降低公司未来利润。”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就上市后进行股权激

励的相关安排和对上市后业绩的影响做了重大事项提示。 

（五）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对相关人员代持股份或

其他形式的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调节发行人利益的情形”等事项的核查 

发行人所有股东已出具书面承诺，确认其所持美迪西股份不存在股份质押或

权利受第三方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持股、受托持股等情形，所持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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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为美迪西承担成本费用、向美迪西输送利

益、采用无偿或不公允的交易价格向美迪西提供经济资源的情形。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人员已共同签署书面承诺书，确认双方不存在通过

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或承诺约定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员工代持股

份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其他员工或员工持股平台预留股份等各种形式为公司员工

代持股份的情形；不存在约定上市后以现金等方式将部分股份对应的资金转给公

司员工的情形；不存在约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来为公司员工认购公司的股份或其

他事项提供无偿资金安排的情形。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股权结构明晰，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与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及新入职 6 名中层人员不存在通过签

署任何形式的协议或承诺约定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为相关员工代持股

份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其他员工或员工持股平台预留股份等各种形式为发行人其

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及新入职 6 名中层人员代持股份的情形，不存在约定上市后

以现金等方式将部分股份对应的资金转给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及新入

职 6 名中层人员的情形，不存在约定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来为发行人其他同级别

在职老员工及新入职 6 名中层人员认购发行人的股份或其他事项提供无偿资金

安排的情形；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及新入职 6 名中层人员与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其他推翻或变更本次披露承诺的

协议或约定安排，未来亦将不更改或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变更本次承诺的内

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发行人其他同级别在职老员工及新入

职 6 名中层人员代持股份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安排，不存在调节发行人利益的情

形。 

 

 

本专项核查报告正本三份，并根据需要制作副本。正本、副本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以下无正文，签署页在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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